
進入玉山、太魯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申請許可作業須知  

內政部 91.12.12 台內營字第  0910082293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5 點  
內政部 101.3.22 台內營字第  1010801892 號令修正第四點，自即日生效。   

一、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太魯閣、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為受理依國家公園法

第十九條規定申請進入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之案件，特訂定本作業須知。 

二、申請進入生態保護區者，須於入園前七日至一個月內向欲前往之國家公

園管理處以郵寄、網路單一窗口或親自送達方式提出申請，經許可後核

發許可證。前項申請應檢附申請書，如附件，內含行程計畫、人員名冊。

申請時每件不超過十二人為原則，同時間進入之申請人員均不得重覆。  
行政機關為公務需要進入生態保護區者，得憑各該主管機關之證明文件

進入。  

三、申請人員得洽各管理處單一窗口申辦入園或入山入園兩證合一許可證。  

四、進入生態保護區遵守下列規定：  

（一）應隨身攜帶許可證、核准人員名冊、身分證明文件、全球衛星定位

系統（GPS）及可供緊急聯絡之通信設備，並隨時接受國家公園管理

處和國家公園警察隊檢查。  

（二）生態保護區內常有毒蛇、毒蟲及猛獸出沒，部分地區氣候惡劣、地

形險竣，常有落石崩塌危險，申請進入隊伍及人員務必注意安全，

避免意外發生。  

（三）禁止任意污染環境，廢棄物請隨身攜帶下山。  

（四）除學術機構因研究需要而採集標本且經管理處核准，嚴禁有騷擾、

捕、獵殺野生動物之行為。  

（五）禁止離開已開放供使用之步道及區域。  

（六）禁止在生態保護區內以器材播放之喧鬧行為。  

五、有颱風警報發布、森林火災或其他突發事件時，管理處得另行發布緊急

措施禁止人員進入；已於該期間獲許可進入者，該許可證自動作廢。  
 


